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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《关于湖南黑美人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挂牌申请文件的补充反馈意见》的回复 

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： 

    我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7日收到贵公司《关于湖南黑美人茶

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》。根据反馈意见的要

求，我公司黑美人（以下又称“公司”）项目小组及时进行补充

调查和材料修改。现逐条回复如下： 

 

一、重点问题 

1、请公司详细披露有限公司设立时自然人股东吴少华、昌平实

物出资的具体情况，包括实物名称、数量、单价、出资人，入账

后的使用与处置情况，尚未对外销售的明细、金额及原因。请主

办券商就评估方法的合理性、评估价格的公允性发表意见，公司

是否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。 

回复： 

①项目小组已在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P5 补充披露有限公司

设立时股东实物出资的具体情况，具体如下： 

“… 

根据上述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股东吴少华、昌平用于出资的实物资产构成，

具体如下：  

吴少华出资实物明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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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名称及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（元） 金额（元） 

1 01 年 1000g 茯砖茶 吨 2 100,000.00 200,000.00 

2 06 年 1000g 茯砖茶 吨 2 60,000.00 120,000.00 

3 茯砖筒包装 个 30000 1.5 45,000.00 

4 白沙溪 93 年茯砖茶 片 500 600.00 300,000.00 

5 安化茶厂 95 年黑砖茶 片 400 500.00 200,000.00 

6 益阳茶厂 97 年茯砖茶 片 600 400.00 240,000.00 

7 文溪茶厂 2000 年千两茶 支 5 8,000.00 40,000.00 

8 白沙溪 2002 年黑砖茶 片 500 200.00 100,000.00 

9 包装（将军品茶礼盒） 个 3000 35.00 105,000.00 

10 包装（礼盒）茯砖茶 个 4000 15.00 60,000.00 

 

昌平出资实物明细： 

序号 名称及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（元） 金额（元） 

1 白沙溪 2004 年青砖茶 片 1000 150.00 150,000.00 

 

上述实物资产投入有限公司后，全部用于生产经营活动，部分被直接对外

销售，部分被生产领用、加工后出售。截止 2014 年 4 月 30 日，上述实物资产

尚剩余部分未被销售或领用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出资人 名称及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（元） 金额（元） 

昌平 白沙溪 2004 年青砖茶 片 17 400.93 6,815.81 

吴少华 01 年 1000g 茯砖茶 吨 0.001 320,750.00 320.75 

合计     7,136.56 

…” 

②评估方法的合理性、评估价格的公允性 

益阳资元天台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7年 8月 24日出具了益资

元天台所评字[2007]第 063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。评估目的是为

准确确定居民吴少华、昌平投资设立湖南黑美人茶业有限公司而

涉及的部分资产的现时价值提供依据，评估基准日为 2007 年 8

月 20日，采用市场价格法确定评估值。 

经核查，益阳资元天台会计师事务所评估采用“市场价格法”

作为评估方法，在市场调查与询价的基础上确定被评估资产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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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价值，评估结论公允反映了该批茶叶的市场价值。该次实物出

资的验资截止日为 2007年 9月 12日，与评估基准日接近，另一

位用货币资金出资的股东刘志高对该评估价值予以了确认。 

综上，项目组认为，该次资产评估中的评估方法合理、评估

价格公允，不存在评估虚增的情形；用于出资的实物入账价值合

理、公允，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。 

2、公司报告期存在自然人客户及供应商。（1）请公司补充披露

对自然人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及占比，现金采购金额及占比，现金

首付款的必要性。（2）请公司补充披露针对自然人客户及供应商

的合同签订、发票开具与取得、款项结算方式等，并披露公司针

对采购循环、生产循环、销售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。（3）公

司报告期向农户收购毛茶。请公司说明是否存在业务员代公司收

款的情况，如存在，请公司披露针对防止业务员挪用或侵吞公司

款项所制定的相关制度，如何保证收款入账的及时性及完整性。 

回复：（1）项目小组已在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P41补充披露

了对自然人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及占比，现金采购金额及占比，现

金支付的必要性，具体如下： 

“… 

3、公司向自然人采购情况 

项目 2014年 1-4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

采购内容 毛茶 毛茶 毛茶 

采购金额（万元） 528.03 1,598.77 228.45 

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 84.59% 85.25% 69.58% 

结算方式 银行转账、现金 银行转账、现金 银行转账、现金 



4 / 16 
 

4、公司现金采购情况 

项 目 2014年 1-4月 2013年度 2012 年度 

采购内容 毛茶 毛茶 毛茶 

采购金额（万元） 17.46 53.88 10.02 

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 7.64% 3.37% 1.90% 

公司向毛茶经销商采购通过银行转账进行结算，向农户采购涉及现金支付，

主要是因为采购行为发生在农村，农村金融网点较少，农户习惯于现金结算，

并且由于银行转账存在时滞问题，农户不能即时查询到到账情况，因此现金结

算成为买卖双方现实选择。 

2012 年、2013 年及 2014 年 1-4 月的以现金结算采购黑毛茶的金额分别为

17.46万元、53.88万元及 10.02万元，占公司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.64%、

3.37%及 1.90%。自 2014 年 5 月起，一方面公司为规范涉及现金支付的采购，另

一方面公司为提高采购效率，公司基本不再向农户采购毛茶，而通过毛茶经销

商进行采购。 

…” 

（2）项目小组已在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P40 补充披露了针对自

然人客户的合同签订、发票开具、款项结算方式等情况，具体如下： 

“… 

针对自然人客户，销售部负责对客户的信用状况、销售能力、与公司的合

作意向进行评估，对于各项指标达到公司标准的，与自然人客户签订销售合同；

财务部根据客户签收回单开具发票时，发票抬头为自然人客户，自然人客户在

其个人账户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。 

…” 

项目小组已在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P41补充披露了针对自然人供

应商的合同签订、发票收取、款项结算方式等情况，具体如下： 

“… 

公司向毛茶经销商采购，首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委托收购证明，然后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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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托方签订《黑毛茶委托收购协议》，待受托方交货至公司仓库后，公司安排

付款，采用银行转账方式付给经销商，再有经销商支付给当地农户。黑毛茶属

于农户自产农产品，公司向农业生产者个人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。 

…” 

项目小组分别在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P21、P22 及 P24 补充

披露了公司针对采购循环、生产循环、销售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

制度，具体如下： 

“… 

3）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

公司通过对毛茶经销商的资信、毛茶收购能力、服务的稳定性等指标进行

考核，对于合格的收购大户，与其建立长期的委托收购合作关系，生产部根据

生产计划提出采购需求，采购部门技术人员负责采样检验，评审定级，待生产

部经理确定质量、价格、付款期，最终报总经理审批同意，方可确定采购关系。

财务部根据毛茶入库单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，支付相关款项。 

…” 

“… 

生产部依据销售部传来的订货单制订生产通知单，下发至半成品车间及成

品车间，车间负责人每日了解生产完成之进度，并与生产计划表对比，保证产

品按期交付；生产过程中，各制程操作人员自主检查产品的质量状况，后经技

术人员做进一步检验，检验合格后，方可办理入库手续；各制成品放置于仓库

中之指定位置，并予以编号。 

…” 

“… 

对于销售、发货与收款三项业务，公司分别设立不同的岗位，保证不相容

岗位相互分离、制约与监督；经销商的选取、订单的接受需满足公司既定销售

政策和信用政策的规定，保证每笔交易均经过公司适当的授权审批；仓库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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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单装运货物，开具发货单并进行核对，保证装运货物与销售单项目一致；

财务部根据客户签收回单开具发票，并与销售数量及金额进行对比；会计人员

及时对公司销售交易登记入账，保证销售入账的及时与准确。 

…” 

（3）公司报告期向农户收购毛茶，主要通过银行转账向毛

茶经销商支付款项，再由经销商向农户支付毛茶收购款，因此不

存在业务员代公司收款的情况。 

3、公司 2013 年末应收账款主要客户“黑美人长沙店”实为

自然人经销商“邱建荣”，不存在“黑美人长沙店”经营实体。

（1）请公司说明将“黑美人长沙店”披露为主要应收账款客户

是否符合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性要求。请主办券商发表意

见。（2）报告期各期末均存在对吴畏、潘洲的应收账款余额，报

告期主要客户名称为吴畏、潘舟，请公司核查信息披露的一致性，

说明上述两人之间的关系，公司报告期对其销售情况，将其合并

披露的原因，上述两人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。请主办券商核

查并发表意见。（3）请申报会计师对照《审计准则第 1312 号》

说明对公司应收账款实施的函证程序、回函比例，是否存在差异。 

回复（1）公司将“黑美人长沙店”披露为主要应收账款客

户不符合信息披露的准确性要求，经项目小组核查，公司 2013

年末应收账款主要客户“黑美人长沙店”实为自然人经销商“邱

建荣”。 

针对上述情况，项目小组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P97作了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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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修改，具体如下： 

单位名称 
与本公司关

系 

2013 年 12 月 31 日 

余额 
账龄 

占期末余额的

比例（%） 

郝莉莉 非关联方 1,625,792.00 1 年以内 21.48 

吴畏、潘洲 非关联方 
428,712.00 1 年以内 

9.83 
315,408.00 1-2 年 

孟毅 非关联方 646,854.00 1 年以内 8.55 

罗华里 非关联方 493,229.00 1 年以内 6.52 

邱建荣 非关联方 379,601.90 1 年以内 5.02 

合计   3,889,596.90   51.39 

（2）潘洲与潘舟主要系书写错误，实为同一人潘洲，项目

小组对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及《尽职调查工作底稿》相应的地方

进行了修改，并进行了通篇检查，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一致性。 

吴畏与潘洲系朋友关系，共同经销本公司的产品，共担风险、

共享收益。经核查，两人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，公司报告

期对其销售情况如下（单位：元）： 

客户 2014 年 1-4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

吴畏、潘洲 230,576.92 924,292.30 241,350.43 

销售明细情况详见附件 3 

（3）公司申报会计师对照《审计准则第 1312 号》，对应收

账款执行了函证程序(附件 1)，具体如下： 

公司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，应收账款账面余额

7,042,206.34元，申报会计师选取 11 个余额较大的样本实施积

极式函证，样本金额合计 5,343,878.80 元，占应收账款账面余

额的比例为 75.88%，其中回函直接确认的金额为 5,181,478.30

元，占发函金额的比例为 96.96%。回函中未发现与函证金额存

在差异的情况。对未回函的客户，通过实施检查销售合同、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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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票、发货记录，检查 4 月 30 日之后的收款情况等替代程序，

未发现重大差异。 

4、公司库龄五年以上半成品金额 694.71 万元，公司披露黑茶高

端产品酵化期一般为 2-3 年。请公司说明存货中各类茶的保质期

限、存放时间与产品价值的联系，并结合行业特征、产品特点、

同行业情况，披露公司存货中半成品金额大且库龄超过 5 年的合

理性。请主办券商核查存货金额大是否系产品滞销形成。 

回复：黑茶属于全发酵茶，在一定时间范围内，年份越久，

茶的口感越好，茶的市场和收藏价值越高，经过醇化之后，老一

年的陈茶价格会高出 20%左右，行业内具有存储新茶，销售老茶

的特点。 

理论上讲，安化黑茶保质期都是没有上限的，不过存放需要

一个干燥、清洁、通风、防潮、无异味的环境，从物理形态上分，

安化黑茶有紧压的砖茶与天尖类的散茶，砖茶存放时间在 10 年

左右口感会更好，散茶存放时间在 3至 5年左右更好。而所有的

黑茶，存放期超过 30 年之后会出现碳化现象，口感变差，但并

不影响饮用，目前市面上 50年的陈茶尚有流通。 

公司库龄五年以上半成品金额 694.71 万元，占半成品总额

26.51%，经项目小组了解同业情况以及咨询益阳市茶叶局，黑茶

生产企业均具有储存较长年限半成品的行业特点，与市场份额较

高的湖南省益阳茶厂有限公司、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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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中茶安化茶厂等老牌黑茶茶厂相比，公司库龄五年以上半成

品占总半成品 26.51%尚处于平均数稍偏低的水平，公司存货中

半成品金额大且部分半成品库龄超过 5年具有合理性，符合公司

生产经营的特点。 

项目小组对存货实施监盘，库龄较长的半成品主要系青砖、

花砖、黑砖茶及千两饼等更具储存功能的茶叶品种。核查存货资

产的安全、准确及完整性，结合市场行情分析，公司产品不存在

滞销的风险，存货金额较大主要系公司经营战略及生产的需要，

为企业的发展准备后劲。 

5、请主办券商、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承包经营程序瑕疵补正实现

的可能性、进展情况，具体分析以上法律瑕疵存在的法律后果、

风险、风险大小，量化分析以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。 

回复： 

①茶园承包经营程序瑕疵补正情况 

经核查，公司与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镇河坝村村委会签订《茶

园租赁合同书》，并与该村邓令平、钟景才等 53名村民签订《茶

园租赁合同》，承包取得位于新桥河镇河坝村瓦窑坪组的共计 784

亩茶园的承包经营权。由于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对国家农地承包相

关法规了解不深，与发包方签订上述合同前并未履行民主议定程

序，即未经该村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

代表的同意，也未报乡/镇政府批准，因此存在法律瑕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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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查，公司已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向发包方河坝村村委会

提交申请（详见附件 4），要求村委会及时召开村民会议，就上述

茶园租赁合同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并补报乡（镇）政府批准，补正

程序瑕疵。河坝村村委会于 2014 年 11 月 10 日出具说明（详见

附件 5），说明上述合同未履行相关民主议定程序的原因系由于当

地惯例，村集体对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成员发包土地时直接由

村委会签订租赁/承包合同，不会就单个合同专门召开村民会议

进行表决，并报政府批准。村委会承诺将就上述合同及时召开村

民会议，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并补报政府批准，补正上述法律瑕疵。 

综上，公司目前正依照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要求发包方补办相关民主议定、批准程序，预计可以补

正相关法律瑕疵，不存在重大障碍。 

②承包程序法律瑕疵的法律后果及风险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土

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……（三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

十二条的规定，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

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。”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

承包，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

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，并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批准。” 



11 / 16 
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农

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

经营的，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

民代表的同意，并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批准。” 

项目小组认为，上述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、政府批准程序系

农地承包（租赁）合同的生效条件。根据《物权法》的规定，土

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，亦即经过村集

体民主议定程序、政府批准，合同即应生效，土地的租赁使用权

应得到保护。 

公司与村委会、村民签订的上述茶园租赁合同，属于将集体

土地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成员或个人的情形，发包方未履

行相关法定程序，即在未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

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，未报乡（镇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，与公

司签订茶园租赁合同，属越权发包、无权处分的行为，合同虽已

成立，但效力待定。上述程序瑕疵的存在，有碍公司取得茶园使

用权，在发包方补办民主议定程序、政府批准程序后，应追认合

同有效，公司的茶园租赁使用权应得到法律的保障。目前，公司

已向发包方要求补办相关法定程序，发包方也已承诺及时召开村

民会议进行表决并报政府批准，预计可以补正程序瑕疵，不存在

重大障碍。 

综上所述，项目小组认为，上述茶园租赁合同的签署均系合

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合同已经合法成立；公司在所租赁的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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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进行茶园经营活动，未改变土地用途，符合《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农

村土地承包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；公司通过租赁方式取得上述

茶园使用权，由于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，存在程序瑕疵，导致合

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，但补办上述法定程序不存在重大障碍，在

上述法律瑕疵得到修正后，合同效力将得到追认，公司也将合法

取得茶园使用权，不会对公司权益造成实质性影响，不会对公司

申请挂牌构成实质性障碍。 

④量化分析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经核查，公司派专人对上述茶园的种植、采收进行经营管理，

报告期内，上述茶园向公司提供自产毛茶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吨 

项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1-4月 

自产毛茶数量 14 41 4 

当期采购毛茶数量 67 481 157 

自产毛茶占比 20.90% 8.52% 2.55% 

根据上表，上述茶园为公司供应的毛茶占公司全部采购数量的比

例较小（2012年时由于整体采购金额较小，因此自产毛茶采购比例显

得较大），如因故无法继续承包并使用上述茶园，公司完全可以通过

外购毛茶代替，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，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构成

重大不利影响。 



13 / 16 
 

6、请主办券商、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竣工环保验收手续补办的进

展情况。请公司更新披露至最新状态。 

回复： 

①环评批复、竣工环保验收手续补办进展情况 

经核查，公司“黑茶加工项目”于 2013年 6月 20日取得益阳

市环境保护局赫山分局出具的编号为湘益环赫审[2013]第 03 号《关

于湖南黑美人茶业有限公司黑茶加工项目环评批复意见》，同意该项

目建设。但由于有限公司阶段对环保相关法规不熟悉，公司未及时向

环保部门申请竣工环保验收。 

经向当地环保部门汇报情况，目前，公司正依照环保部门的要求

重新申请办理环评、环保竣工验收手续。 

经取得益阳市环境保护局赫山分局于2014年11月7日出具的《关

于湖南黑美人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环保相关手续办理情况的说明》（详

见附件 6），项目小组了解到，公司的环境影响评价及环评审批手续

已向益阳市环境保护局提出申请，现正处于环评报告的编制过程中，

估计 2015年元月上旬能够获得环评审批文件。 

②公司不需办理《排污许可证》 

经核查，公司生产过程中的茶叶初制、精制、包装等生产环节，

生产设备使用电能与工人手工操作，不会产生噪音及污染物排放，因

此环保部门未要求公司办理《排污许可证》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少华出具承诺，承诺若公司因未办理排污许可

证被有关环保部门给予处罚、补交排污费的，其本人自愿承担由此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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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。 

2014 年 7 月 11 日，益阳市赫山区环境保护局向公司出具《环保

证明》，证明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今，能够遵守各项环保法律、

法规，不存在因发生环境污染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。 

综上，项目小组认为，公司环保资质齐备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。 

③公司的日常环保措施 

公司的日常环保措施包括：成立了以总经理吴少华为首的环境保

护领导小组，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；制定并完善了环境污染防治责任

制度、环境管理与检测制度、仓储管理制度、人员培训制度以及《突

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处置》预案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办法。 

公司的日常排污措施包括：1）噪声处理：采用噪声源屏障隔声

处理；2）边角废料处理：建立废料专用库储存，达到一定数量后，

通过具备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或出售。 

④公司环保措施符合环保部门日常监管要求 

经核查，公司重视环保管理工作，制定了各项环保管理制度与操

作规范，自公司成立以来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。 

2014 年 7 月 11 日，益阳市赫山区环境保护局向公司出具《环保

证明》，证明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今，能够遵守各项环保法律、

法规，不存在因发生环境污染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。 

综上，公司的环保措施符合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管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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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附件清单 

附件 1：会计师补充审核意见； 

附件 2：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； 

附件 3：报告期内公司对吴畏、潘洲销售明细情况； 

附件 4：公司关于补办民主议定程序的申请； 

附件 5：河坝村村委会说明； 

附件 6：环保证明。 

 

 


